
开放式基金账户申请协议书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证券及开放式基金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经友好协商，

就乙方所代理销售的开放式基金账户的开立和交易等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章 风险揭示

第一条 甲方在申请开设开放式基金账户之前，请确认本人具备购买开放式基金资格，并已

经详细阅读了拟申（认）购基金的《基金契约》、《招募说明书》、业务规则和其他公告的基

金信息，充分认知投资基金的风险；基金以往的经营业绩，并不代表基金的未来业绩；基金

管理人除尽诚信管理的义务外，不负责基金的盈亏，也不保证基金的最低收益；国元证券作

为基金代理销售机构，对所代销基金的业绩不作任何保证和承诺。

第二条 乙方是甲方申请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的代理销售机构，只负责将甲方的申请数据传

送至基金管理公司，申请数据的最终确认结果由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过户登记机构负责，与乙

方无关。对于由以下原因造成的后果，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在甲方办理开户之日，甲方对乙方还没有取得代理销售资格的基金开户申请，乙方不予

接受，并不承担由此带来的任何责任；

2、因不符合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条件而使各类申请无效；

3、对非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基金账户开立不成功以及申（认）购失败，导致甲方损失的，乙

方不承担由此带来的任何责任。

4、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的过失，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

5、由于甲方没有妥善保管自己的账户密码、证书等身份数据，造成损害故障或自然灾害及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第二章 基金开户条款

第三条 甲方在填写本协议之前，须了解国家有关开放式基金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

及拟申（认）购的开放式基金的业务规则和交易规则，一旦甲方提交了本协议，乙方便认定

甲方已经充分了解投资开放式基金的各项权利和义务，自愿遵守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账

户管理与交易的有关规定，自愿履行基金投资者的各项义务，了解投资基金有风险并自愿承

担投资风险。

第四条 甲方到乙方办理基金开户手续需提供的文件和资料以《基金契约》和《招募说明书》

以及乙方的相关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为准，甲方需保证所提供的信息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有

效。

第五条 《开放式基金账户开立申请表》不作为开户开立凭证，乙方申请开立开放式基金账

户的最终申请结果以基金公司和登记机构确认为准。

第六条 开放式基金账户的开立不等于已进行开放式基金交易。

第七条 开放式基金账户开立后可以进行基金交易（申购、认购、赎回等），交易是否成功以

基金公司和登记机构确认为准。

第八条 甲方查询基金账户开立和基金交易是否成功的时间以基金公司公告为准。甲方应主

动关注交易委托是否成功。

第九条 该协议适用乙方代销的所有开放式基金。

第三章 附则



第十条 甲方通过乙方代理进行开放式基金交易时必须遵守与乙方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

理协议”及“网上交易委托协议”的约定；甲方可以通过乙方提供的“电话委托”、“柜台委

托”、“手机交易”、“网上交易”等方式进行开放式基金交易。如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关

规定发生变更，需要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补充时，乙方将在营业部场所以公告形式通知，若

甲方在七个工作日之内不提出异议，则公告内容即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第十一条 本协议从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如果您同意签署以上协议并完全接受上述条款，则请确认，否则，请拒绝接受。若您已

确认，则同时表明您承诺已仔细阅读并知晓《国元证券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

个人投资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代理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名： 受理机构业务章：

复核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